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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
號

傳　真：(02)23512329

聯絡人：何婉玲

電　話：(02)77367465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5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國字第1090058928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109學年度準公共幼兒園延長照顧服務案，請依說明

項配合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09年4月29日召開「109學年度準公共幼兒園執行細節

研商會議」決議事項辦理。

二、準公共幼兒園延長照顧服務收費，規劃下列做法：

(一)辦理原則：

１、延長照顧服務為照顧性質，非教保活動或課程，其服

務內容應符合幼兒身心發展及兼顧生活教育；爰幼兒

園應尊重家長意願，不得強迫參加。

２、幼兒園不得縮短參與準公共機制前提供家長之教保服

務時間，提早向家長收取延長照顧服務費用；如為申

請調整或新增延長照顧服務之收費數額者，收費開始

時間不得早於下午5時。

３、幼兒園應提供家長接回幼兒之緩衝時段；若逾時仍未

及接回者，得參考單日參加之基準收費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041090043265

■■■■■■幼兒教育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9/05/21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４、幼兒搭乘幼兒園幼童專用車上下學者，於候車時間

內，幼兒園不得要求收取延長照顧服務費用。

(二)收費原則：

１、家長採全月參加者，每日1小時，每月收費不得超過新

臺幣(以下同)750元。

２、家長採單日參加者，每小時收費不得超過50元，並得

採半小時計費。

(三)家長參與方式：

１、家長依需求及意願自行決定是否參加。

２、家長得自行決定採全月參加或單日參加。

三、準公共幼兒園申請異動或新增延長照顧服務之處理原則如

下：

(一)全國幼兒園幼生管理系統(以下簡稱幼生系統)「已登

載」延長照顧費用者：

１、原登載之收費數額「高於」上開收費原則者：準公共

幼兒園得維持原收費數額。

２、原登載之收費數額「低於」上開收費原則者：準公共

幼兒園得向地方政府申請調整收費數額，惟調整後之

數額不得逾上開收費原則所定上限。

(二)幼生系統「未登載」延長照顧費用者：

１、準公共幼兒園應以書面方式通知全園家長。

２、準公共幼兒園應依上開規劃做法辦理，且收費數額不

得逾前開原則所定上限。

(三)幼兒園現行教保服務人員薪資，如高於準公共合作要

件，致每小時加班費逾200元者，得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報

61

3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經地方政府審議通過後，依審議通過後數額辦理。

四、準公共幼兒園有申請異動或新增延長照顧服務費用之需求

者，應於109年6月30日前報送至地方政府備查；請貴局

(府)本權責審核及彙整列冊(如屬審議通過者，請併同檢附

審議會議紀錄)，於109年7月15日前，函報本部國教署轉請

系統維護單位協助設定。本署回復文到3日內，應偕同幼兒

園至系統確認登載數額。

五、為協助弱勢家庭育兒，自109學年度起，就讀準公共幼兒園

之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家庭子女，本署將部分補助渠等

參加幼兒園辦理之延長照顧服務費用，每人每月補助上限

為750元；相關作業程序將於109年8月底前另案函知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(連江縣政府除外)

副本：新北市板橋區江翠國民小學(專案辦公室)、本部國教署學前教育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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